

常纺院党字〔2018〕4号
中共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关于成立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： 

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，强化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，加强对巡察工作的领导，经学校党委研究同意，决定成立巡察工作领导小组，现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

副组长：纪委书记

成  员：党委组织部部长

纪委办公室主任

党委办公室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简称巡察办），挂靠在校纪委办，为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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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设立巡察组，承担巡察任务，组长由校党委委员担任，成员从校党委部门、纪检干部中抽调选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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